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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粤建质〔2026〕73 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
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管理 加强

源头管控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主管部门，

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市交通运输局，佛山市轨道交通

局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河源、东莞、中山、阳江、湛江、

茂名市水务局，清远市水利局，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，横琴粤澳

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建筑垃圾治理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，以及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<关于进一步加

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5〕57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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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要求，各地住房城乡建设有关主管部门要从严强化施工全过程

管理，将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、处置核准以及联单管理等落实

情况全面纳入施工安全日常监督范畴，按照“谁污染、谁治理，

谁收费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切实从源头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建筑垃圾

污染防治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建筑垃圾源头管控

（一）压实源头减量职责。建设单位要落实建筑垃圾源头减

量的首要责任，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

同文本，将建筑垃圾减量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所需费用纳入工程

概算。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，试点推行模块化建筑，积极推广钢

结构装配式住宅，推行工厂化预制、装配化施工、信息化管理的

建造模式。鼓励创新设计、施工技术与装备，优先选用绿色建材，

实行全装修交付，减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产生。

（二）严格核准备案制度。施工单位要依法依规编制建筑垃

圾处理方案，在开工前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建筑垃圾主管

部门备案，要确保备案的工程项目与施工许可证相对应。建筑垃

圾处理方案内容有调整的，应当及时报告接受备案的部门。要严

格落实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制度,公开建筑垃圾处置核准信息,

接受社会监督。各地要结合实际,按照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要求,

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与施工许可证并联审批。

（三）强化施工现场管理。一是做好建筑垃圾分类管理。施

工单位应制定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收集与存放管理制度，包括

建筑垃圾具体分类，分时段、分部位、分种类收集存放要求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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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点与贮存设施的布置及运输路线，各单位各区域建筑垃圾管理

责任，台账管理要求等，并配备建筑垃圾管理人员，监督建筑垃

圾分类收集、贮存和转运。二是推行绿色施工标准。要积极运用

广东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》

（DBJ/T15-97-2025），规范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，全面推行精

细化施工模式，加强对已完工工程的成品保护，避免二次损坏。

三是筑牢闭环管控防线。施工现场要全面落实《广东省建筑垃圾

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各项规定，严格执行“一不准进、三不准出”

管控要求：无证车辆不准进；未冲洗干净车辆不准出；未密闭车

辆不准出；超限超载车辆不准出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主体责任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有

关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建筑垃圾规范管理

和绿色施工对生态环境保护、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重要意义，督

促房屋市政工程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建筑

垃圾管理各项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压实参建各方责任，将建筑

垃圾规范管理纳入项目日常管理核心工作，全面规范房屋市政工

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管理，强化源头管控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监督全覆盖，压实监管责任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

有关主管部门要按照要求，对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

并报备的，依法进行查处；对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内容不齐全、数

据不真实的，要求立即整改重新报备；对未办理建筑垃圾产生核

准，建筑垃圾产生类别、时限超出核准范围，建筑垃圾实际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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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明显高于核准量的，要依法从严查处；对违反联单管理制度、

违法倾倒建筑垃圾等行为，同步追究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等相关

责任，并依法依规纳入信用管理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，推广典型经验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有

关主管部门要广泛宣传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施

效益，普及建筑垃圾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，源头减量、现场分类

管理、资源化利用及处置等基础知识、实操技术，通过现场观摩、

专题培训、案例宣讲等形式，推广一批治理成效显著的示范项目

和典型经验，促使全行业参建单位和从业人员牢固树立绿色发展、

低碳环保理念，全面提升环境保护责任意识，切实强化施工现场

建筑垃圾源头管控工作，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质量。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6 年 4 月 9 日

（联系人：刘辉雄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3529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6 年 4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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